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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

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

为加快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集聚并提升商务区专业

服务功能，依据《上海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

办法》（沪虹商管〔2024〕9 号）和《上海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沪虹商管规〔2024〕1 号）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支持政策。

一、 支持对象和基本条件

本政策支持方向包括: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商务区加速

集聚，建设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及联动发展平台，支持商务区

人力资源服务业国际化、高质量创新发展，发挥人力资源服务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重点产业引才育才方面作用。支持对象包

括：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机构及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服务平台运

营机构，其他有利于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或加强国内外合

作交流的企业、机构及组织。

申报主体需符合《上海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条件。

二、主要支持内容

（一）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聚

1.支持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发展，对在国家级人力资源产

业园集聚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机构及社会组织，根据其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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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规模等情况，经评估后，给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最多三

年运营奖励；支持平台运营方提供公共服务和专业运营保障，根

据公共活动场所空间品质及功能打造、机构入驻、运营服务、提

档升级等情况，经评估后，给予每年最高 400 万元运营补贴。

2.支持市级认定的人力资源产城融合实践区发展，对范围内

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机构及社会组织，根据其能级、资质、规

模进行评估，给予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最多三年运营奖励。

3.支持商务区各片区建设人力资源服务联动集聚区，经认定

后，对入驻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机构及社会组织，根据其能级、

资质、规模进行评估，给予每年最高 100 万元、最多三年的运营

奖励；对其运营管理方根据平台功能打造、机构入驻、运营服务

质量等评估，给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运营补贴。联动集聚区根据

建设成效，经评估认定可适时调整规模。

（二）支持人力资源服务国际化发展

4.支持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升“走出去”服务能级。

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吸收合并、联营合作、自

建等方式，加快构建国际服务市场网络。按照涉外服务营收规模、

服务企业数量、重点服务案例等进行综合评估，经评选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5.支持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机构及社会组织参与高能

级展会，对参加行业知名的境外重点展会以及境内省部级以上政

府(含省部级)主办的重点国际性展会的，按实际投入的 50%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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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人力资源企业资金支持，每场最高 5 万元，单家企业每年最

高 20 万元。

6.支持高质量建设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国家级基地，对经认定

的国家级基地运营管理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 100 万元。

（三）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升能级

7.支持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升能级。对于上年度营业

收入突破一定规模且同比增速达5%及以上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给予最高 500 万元奖励。

8.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与重点产业、企业协同发展，支持建设

专业性行业性人才市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经认定，对其

运营管理方按照实际投入的 40%予以补贴，每年最高 100 万元。

9.支持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行业研究，对编制商务

区紧缺人才目录等研究成果，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并经相关部门认可的，经评审后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

10.支持商务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升社会认可度，对首次

在省级以上人力资源行业相关评价中获评“优秀”及同等水平的

机构，给予一次性 25 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级、市级人力资源

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的，根据获奖情况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

20 万元奖励。

（四）支持人力资源服务助力人才引育

11.支持举办高端人力资源服务活动，对在商务区内举办有

助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活动，经认定，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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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实际投入的 50%给予资金补贴，每场次最高补贴 100 万元。

12.支持开展各类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发证等项目，根据

项目能级、规模、服务人数，经认定后，按实际投入的 50%给予

国际职业资格项目最高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给予国家及本市职

业资格项目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附则

1.本政策适用于符合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域的各类企业、机构

和社会组织，具体申报要求详见申报指南。

2.在本政策实施过程中如遇个别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管

委会将会同相关区政府研究调整行业扶持标准和政策，并以申报

指南形式发布。

3.本政策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者本市颁布新政策，则按相

关规定执行。

4.本政策由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5.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